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學品質要

點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臺國（二）字第 0950166312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點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臺國（二）字第 0960183758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0 點 

；並自九十七年二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五日 

臺國（二）字第 0970216181B  號  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3 點 

；並自九十八年二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  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課堂教學能力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六日 

臺國（二）字第 0980184329B  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 13 點 

；並自九十九年二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臺國（二）字第 0990191536C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七日 

臺國（二）字第 1000183118B  號  令修正發布 

；並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廿二日 

臺國(二)字第 1010189205B  號  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1 點 

，並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   教育部補助辦理精進教學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 

臺國(二)字第 1010247180B 號 令 修正 

，並  自 102 年 1 月 1 日生效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  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20102163B 號令修正第七點、第八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6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40130432B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

質要點）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 

臺教國署國字第 1060009862B 號令修正 

一、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精神及課程綱

要實施，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中小）教學品質，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目的 



  （一）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貫徹國中小九年一貫課程綱

要並銜接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實施，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提升

國中小教學品質。 

  （二）協助各地方政府建構整體性課程及教學領導機制，增進課程及教學推動人員專業

知能，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三）督促各地方政府健全國民教育輔導團（以下簡稱輔導團）之組織及運作，配合中

央教育政策，研發及應用有效教學策略，建立教師專業成長支持體系。 

  （四）輔導各地方政府督導所屬國中小深化校本進修活動、倡導教師學習社群，促進教

師專業成長。 

三、實施原則 

  （一）建置健全組織，推動檢核機制 

     成立推動小組及健全輔導團組織並整合學習檢測資源加以應用，系統分析學生學

習表現，據以檢討精進教學品質成效，調整教師專業增能策略，落實評鑑回饋功

能。 

  （二）規劃整體計畫，強化資源整合 

     呼應中央教育政策、地方教育發展及國中小教育願景，整體規劃課程與教學發展

機制且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師資培育機構、教育研究單位、國中小、教師組織

及家長組織等資源，形塑有效之支持體系，營造有利於提升教學品質之環境。 

  （三）辦理專業增能，落實教學實踐 

     建置教師專業支持體系，依據教師專業專長及需求規劃系統性研習課程，結合教

師學習社群，促進永續專業成長及型塑研究風氣，以落實於課堂實踐，提升學生

學習能力。 

  （四）提供專業支持，建立專業對話 

     增能校長、主任、組長、輔導團團員、種子教師、領域召集人等課程教學領導知

能，提供教師專業支持，並建立教育行政機關、國中小、教師及家長等對話機制，

達成有效教學品質之共識，引領專業實踐。 

四、補助對象：各地方政府。 

五、實施內容 

  （一）地方政府應成立推動小組（以下簡稱推動小組），並由地方政府教育局（處）長或

副局（處）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督學（含課程督學）、輔導團代表、學校代

表、教師組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學者專家（包括本署輔導諮詢委員二人以上）

及教育局（處）相關課程與教學推動科室人員，其辦理事項如下： 

     １、建構藍圖及規劃整體計畫 

       配合本署課程及教學政策推動重點，統整規劃地方政府發展方向，並權衡地

方政府發展、學校特色、教師專業需求及學生學習概況，建構地方政府「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發展藍圖及擬訂整體計畫（以下簡

稱本計畫）。 

     ２、規劃策略 

       (１) 進行中、長程規劃：為期計畫推動能深入且具系統性，地方政府宜採中、

長程規劃。 



       (２) 整合補助經費及組織資源：以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為核心，整合地

方政府執行本署課程教學相關補助業務，包括對地方政府教育局（處）

相關科室、教師研習中心、輔導團等之補助，衡酌本署其他有關課程及

教學之補助經費，妥善分配經費。 

       (３) 檢視本計畫規劃之適切性：由推動小組依本署推動重點，及前一年度蒐

集之建議，邀集長期協作之學者專家共同辦理。 

       (４) 串聯中央－地方政府輔導團或跨縣市、跨區（校）等各類型縱向及橫向

協作系統（管道）之建立，以利政策持續性推動。 

  （二）地方政府推動重點 

     地方政府應擔負整合、規劃、執行、督導、輔導、獎勵及檢核、成效評估之責任，

引導及支持學校落實推動以下重點： 

     １、增能課程教學領導人（視導人員、校長、主任、領域教學研究會召集人、社

群領導人及國教輔導團員）之學習領導素養，落實課程與教學推動相關政策

及計畫。 

     ２、強化並督導學校落實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學研究會及學年會議之校內推動課

程與教學的專業功能。 

     ３、增能並支持教師，運用精進教學策略，如：學習社群運作、觀（議）課及備

課、學習診斷、有效教學策略，並引導參與本署年度必辦之課程與教學推動

相關政策及計畫，落實課堂實踐。 

     ４、規劃並推動教師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理念與實務之策略和行動。 

     ５、落實推動國中學生學習成就評量標準、實作程序，以及國中小紙筆評量、實

作評量、檔案評量等多元評量方式，引導學生適性發展與有效學習。 

     ６、推動辦理家長、親師合作等學習成長活動，共同提升學校課程及教學品質。 

  （三）地方政府應發揮並落實國民教育輔導團專業支持之功能，促其與縣市相關科室互動

與合作，協作精進教學策略之運用及多元評量、縣市課程教學特色、學習領域（議

題）輔導群年度的重點推動，發揮提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之功能。 

  綜合前述之重點，地方政府應以漸進方式推動深化成效評估之作法，配合本署年度實施

進程及計畫比例規劃專業成長活動之成效評估。 

六、督導及考核 

  （一）地方政府教育局（處）組成督導訪視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１、進行定期、不定期訪視，瞭解所屬各學習領域（議題）輔導團及國中小所執

行之各項推動重點辦理成效。 

     ２、規劃辦理成果發表、觀摩及分享活動，辦理績效優良學校，應予從優敘獎；

辦理績效不良者，應加強追蹤輔導。 

  （二）本署應組成諮詢輔導小組，定期赴直轄市、縣（市）進行檢核評估及支持輔導，

以利計畫之落實。 

七、補助範圍、額度及規範 

  （一）補助範圍： 

     １、執行第五點之推動重點，及配合辦理本署當年度階段性之課程政策推動重點

事項（每年以彙整表如附件一宣達），所必須編列之經費。 



     ２、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地方政府置課程督學、輔導團幹事、輔導團員

等代理代課經費；其各項經費補助額度與支出基準、代理代課費減課情形及

使用範圍及補助基準如附件二、附件三及附件四。 

  （二）本補助（含專業成長活動、輔導團組織運作及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依「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

各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

七十；屬第二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七十五；屬第三級者，最高補助比率

為百分之八十；屬第四至五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九十，並依所屬校數、

教師人數及考量地理環境、交通情形之差異予以計算；其計算方式以附件二為原

則。 

  （三）補助規範： 

     １、第一項第一款之經費不得少於專業成長活動補助款額度之百分之八十；家長、

親師合作等學習成長活動之經費以專業成長活動補助款額度之百分之三為原

則；其所定專業成長活動補助款，不包括課程推動人員代理代課經費。 

     ２、地方政府分配輔導團各領域、議題小組之組織運作經費，應維持補助款項所

列之每組團務運作額度，並視年度計畫推動重點調增輔導團辦理專業成長活

動所需經費。 

     ３、輔導團配合本要點之辦理內容，及本署當年度階段性之課程政策及地方政府

領域課程需求之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辦理經費除由輔導團組織運作經費中編

列外，亦得另於專業成長活動補助經費額度內編列。 

     ４、為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實施，規劃新增領域輔導團，本署將視所研

提計畫增加籌備補助款。 

     ５、本項補助經費為經常門，如有教材教具及圖書等設備之添購，應以購買新臺

幣一萬元以下物品為限。 

  （四）本要點補助比率除依第二款規定辦理外，並得視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本署

重要政策推動情形增減之，其屬增加補助比率者，最高補助比率仍不得逾百分之

九十。 

八、計畫提送與審查 

  （一）計畫提送 

     地方政府應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整體計畫及各行動方案之擬訂及自評作

業，並於十一月十五日前，將所有計畫提送各分區策略聯盟審查，所送申請計畫

應包括整體計畫、各項行動方案（包括提供學校層級申請與審查之配套方案）、

輔導團各領域及議題小組計畫，並均附經費明細。 

  （二）審查作業分下列階段辦理 

     １、第一階段：地方政府應辦理計畫自我檢核，並邀請長期協作的專家學者參與。 

     ２、第二階段：地方政府整體計畫透過各分區策略聯盟十一月份之會議辦理審查，

審查規定由本署另定之。 

     ３、第三階段：地方政府應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函報本署備查，本署依計畫核算經

費後，循行政程序核定撥付。 

九、經費請撥及核結 



  （一）本要點之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分二期撥付，第一期先撥付核定補助金額之百分

之六十，供當年二月至八月執行之用，第二期視地方政府年度執行狀況撥補當年

九月至次年一月之不足款項，以減少結餘款繳庫額度；經費之請撥、支用、核銷

結報事宜，依本署相關規定辦理，如補助款有結餘或辦理梯次未達預期者，應按

補助比例繳回或本署相關規定辦理。 

  （二）地方政府應於每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完成前年度補助經費核結，屆期未完成核結

者，補助款按月份比率扣減當年度第二期經費。結餘款超過該年度本署核定經費

百分之五者，補助款按比率扣減當年度第二期經費。以上扣減之經費，應由地方

政府於總核定數不變下自籌補足之。 

  （三）地方政府應於核結同時提報該年度各項計畫之辦理執行成效及檢討，並繳交書面

報告及電子檔各一份（A4 規格，十頁以上三十頁以下為原則），其內容應包括前

言、量化分析（例如經費核撥數、結餘數、專業成長場次、數量、參加人數、輔

導團各領域及議題小組辦理到校輔導、示範教學之次數、教材與示例研發之件數

等）、質性分析（例如各類專業成長活動辦理之課程內涵與成效，輔導團辦理專

業增能成效、運作效能提升評估、過程檢討、問題解決策略，及相關活動成員滿

意度調查方式或問卷樣本、滿意度統計、活動照片、相關建議和重大發現等）；

未檢附書面報告及電子檔完成核結者，不予撥付第二期經費。 

十、成效考核 

  （一）本要點所執行之計畫應具備督導與考核之行政運作機制，未呈現者，不補助當年

度課程督學及輔導團團務行政人員代理代課經費。 

  （二）地方政府、輔導團及學校之執行情形，應接受本署相關檢視，本署視其進度及品

質調整補助比率。 

  （三）地方政府推動課程與教學有違法令規定或執行本署課程與教學相關計畫，其有執

行進度及品質不佳之情形，本署得依情節輕重扣減當年度補助比率。以上扣減之

經費，應由地方政府於總核定數不變下自籌補足之。 

  （四）地方政府及學校，應視各項執行成效，依權責給予承辦人員及參與教師敘獎鼓勵。 

十一、其他規定 

   （一）以每週減課二十節或全時公假支援之輔導團團務課程督學或行政人員（以上指

學校商借之人員），得比照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支領休假旅遊補助費及不休假加

班費。全時公假支援之輔導員得視實際工作情形比照支領。 

   （二）本要點規定內容，得依本署預算編列情形、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及因應天然災

害或其他特殊需要予以調整。 

   （三）地方政府因本要點補助而研發或產生之教材、影片及成果資料等，應上傳本署

指定之網站推廣分享，並無償授權本署於非營利目的之政策宣導及公共推廣使

用。 

   （四）其餘重要文件，應存留備查。 

 


